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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应急制造〔2022〕5 号

关于转发进一步加强商贸行业

安全监管的通知

各县、区应急管理局，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应、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应急管理部：

现将《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商贸行业安全监

管工作的通知》（辽应急制造〔2022〕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

县、区应急管理部门认真贯彻执行，于 11 月 21 日前将安全生

产基础台账报市应急局制造业监管科。

盘锦市应急管理局

2022 年 9 月 26 日












